


第三方核查声明

企业名称

河北康壮环保

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

地址
河北省沧州市临港经济技

术开发区孙思邈路 10号

联系人 司琪 联系方式 13930779871

重点排放单位是否是委托方？ □是 否，如否，请填写下列委托方信息。

委托方名称：河北康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河北省沧州市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孙思邈路 10号

联系人：司琪

联系方式（电话、email）：13930779871、514601327@qq.com

企业所属行业领域
有机化学原料制造

（行业代码 2614）

企业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

核算和报告依据

《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

指南（试行）》

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（试行）》

温室气体排放报告（初

始）版本/日期
2024年 1月 22日

温室气体排放报告（最

终）版本/日期
2024年 2月 28日

排放量 按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边界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

初始报告的排放量

（tCO2e）

2023年

3211

经核查后的排放量

（tCO2e）

2023年

3211

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核

查后排放量差异的原因
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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